
德令哈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德令哈市重要副食品保供稳价

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市政府各相关部门：

《德令哈市重要副食品保供稳价工作方案》已经市政府

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
德令哈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年 1月 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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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令哈市重要副食品保供稳价工作方案

2021年是“十四五”开局之年，为落实省政府、州政府主要

领导批示精神，应对当前疫情防控形势，确保做好 2021年全年保

供稳价工作，特制定以下方案。

一、基本原则

坚持市场化运作方式，政府给予适当补贴和扶持，建立德令

哈市重要副食品肉类蔬菜储备调控长效机制，保证市场供应，平

抑蔬菜价格大幅度波动，保障日常消费和满足应急需求。

二、储备调控内容

（一）储备调控菜

1.储备调控品种与规模

结合本地居民的生活消费习惯和蔬菜供应情况，对土豆、白

菜、萝卜、大葱、蒜苗、菜花、芹菜、西红柿、辣椒、蘑菇、茄

子等品种于德令哈市 9家蔬菜平价商店及 3家大型超市进行储备，

各储备蔬菜 30吨，共 360吨。

2.储备调控期限

根据德令哈市市气候及消费特点，储备调控蔬菜时间定为 40

天（2021年 1月 1日-2021年 1 月 15 日（15天），2 月 3 日-2 月

27日（25天））。

储备菜实行动态轮换制度。承储单位应及时落实储备蔬菜计

划，并在组织日常经营过程中保持与储备计划相适应的储备规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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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构、质量和管理，其动态库存不得低于承储计划确定的储备规

模。

3.投放价格

储备蔬菜投放价格原则上按照企业收储时的价格执行，调控

菜零售价原则上统一批发价，价格涨跌不得超过前一日批发价格

的 15%。

4.投放网点

由市发改委、市工信局、财政局在招标确认的承担储备调控

菜实施指定网点进行储备调控菜投放。投放点按照方便购买、合

理布局、信息可溯、企业申请、择优选取的原则，采取公开方式

评审确定。

（二）储备调控肉

1.储备品种与规模

根据肉品储存期限和市场应急需要，将冷冻牛羊肉、冷冻猪

肉作为市级应急储备肉，我市计划储备应急冷冻肉 140吨、冷鲜

肉 30 吨，其中，冷冻牛肉 50 吨、冷冻羊肉 50 吨、冷冻猪肉 40

吨、冷鲜肉 30吨。

2.投放时间

投放时间 2021年 1月 1日-2021年 1月 15日（15天），2月

3日-2月 27日（25天），累计投放 40天。

3.投放价格

计划市级储备冷冻牛、羊、猪肉投放时的零售价格低于市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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零售价的 15%-20%，同时将对产生的电费损耗、人工工资、物流

成本等费用进行补贴。

4.投放网点

由市发改委、市工信局、市财政局选择肉菜流通可追溯（价

格监测）网点进行储备肉投放。投放点按照方便购买、合理布局、

信息可溯、企业申请、择优选取的原则，采取公开方式评审确定。

（三）牛羊肉、猪肉及果蔬补贴资金

在市发改委设立肉类及果蔬补贴资金 192万元，其中，肉类

补贴资金 156万元，果蔬补贴资金 36万元。

1.牛羊肉补贴资金。牛羊肉按市场价 5元/斤的补贴标准进行

补贴，主要用于价格和电费损耗、人工工资、物流成本等费用进

行补贴，累计补贴资金 100万元。

2.猪肉补贴资金。猪肉按市场价 4元/斤的补贴标准进行补贴，

主要用于价格和电费损耗、人工工资、物流成本等费用进行补贴，

累计补贴资金 56万元。

3.果蔬补贴资金。果蔬储备单位设在 12家平价超市，各储备

30吨，按 1000元/吨的标准进行补贴，累计补贴资金 36万元。

三、储备商品在库管理

（一）签订协议。与承储企业签订储备协议，明确储备时限、

数量、质量及双方责任义务。承储企业自签订协议之日起进行储

备投放。

（二）做好清查。储备商品储存实行专人管理、专帐记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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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保帐帐相符、帐物相符、质量良好和储存安全。

（三）轮换管理。储备商品轮换可与承储企业业务经营周转

相结合，在保证数量质量前提下，承储企业可对储备商品自行轮

换，轮换产生的损耗由承储企业自行承担。任何单位、企业和个

人不得以储备商品对外进行质押、担保或清偿债务。承储企业要

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，严格日常管理，发现问题要及时报告。

（四）违规处罚。相关部门对承储企业进行定期检查，确保

储备数量充足，质量良好。对储备数量不足，质量不达标在库管

理不到位或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的，予以警告、限期整改直至取消

储备资格，收回补贴资金，并将有关情况上报相关部门。

四、职责分工

市委宣传部：负责组织和协调新闻单位，根据主管部门提供

的信息，按照有利于市场稳定的原则，组织好新闻发布和宣传报

道工作。

市工业科技和信息化局：负责协调各成员单位，建立完善应

急储备和应急调用机制体系；加强在库监管和市场供求运行监测；

负责信息采集汇总上报，核定供应数量，做好应急储备管理和市

场投放调控工作。

市财政局：负责保障储备所需资金，并保障资金及时足额拨

付到位，加强对补贴资金的监管。

市发改委：负责会同国家统计局德令哈市调查队开展价格监

测预警，联合市工信局与承储企业签订储备协议，必要时建议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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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价格干预措施或紧急措施并组织实施，保持市场价格稳定。

市农牧和扶贫开发局：负责投放肉、牛羊活畜储备检验检疫

工作，严控疫区猪肉及肉制品流入，并协调做好生猪、牛羊生产、

调运、屠宰等保障工作；加强与本地蔬菜种植企业协调，扩大本

地蔬莱供给，保障蔬菜供需平稳。

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：负责规范市场主体经营行为，加强市场

监管，严厉打击囤积居奇、串通涨价、欺行霸市等价格违法行为，

维护市场经营秩序。

市公安局：负责依法打击扰乱储备投放期间秩序的违法犯罪

活动，维护治安秩序。

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公安局：负责储备商品类运输的绿色通道，

保障突发事件应急调运设备和道路畅通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建立应急保障监管机制。各相关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，

加强协调配合。由市发改委、市工信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农收和扶

贫开发局、市市场监管部门对储备商品进行检查，设立监督检查

机制。市农牧和扶贫开发局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按照职责，

加强对承储企业及仓储设施的监督检查和技术指导，

（二）建立规范管理体系。督促指导承储企业完善对储备商

品的相关管理规范和标准，制定管理办法，加强从业人员培训。

（三）强化政策资金保障。对承储企业在储备过程中发生的

合理费用给予必要补贴，对企业建设和改造仓储设施积极争取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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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资金扶持。鼓励金融机构对承储企业开展的肉类、蔬菜储备库

基础认施建设、生产收购等给予信贷支持。

（四）完善企业联系制度。建立储备企业联系制度和企业定

期报送报表信息制度，及时掌握重点企业生产经营能力、库存水

平等有关情况，建立资源动态数据阵，形成应急处置快速反应体

系。

（五）加强社会秩序保障。公安和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加强

执法力度，对图积居奇、哄抬物价、牟取暴利、短斤缺两等损害

消费者利益以及破坏市场经营秩序、扰乱应急处置工作等违法犯

罪活动，依法惩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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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、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，市委宣传部。

德令哈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1月 14日印发


